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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2002_E5_B9_B

4_E7_AC_AC_c27_32406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

告2002年 第37号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归类是按照货物报验时

的状态，根据税则/统计目录的归类原则确定的。现将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的“报验状态”认定的规定公告如

下：一、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报进出

口时的实际状态称为报验状态，对于进口货物的同一收货人

使用同一运输工具同时运抵的货品，应同时申报，并视为同

一报验状态的货物，据此确定其归类。二、申请减免税的进

口货物，可将申请人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时所提交的进口货品

清单所列货品视为同一报验状态，并按据此确定的归类审核

其减免税性质，但这些货品在实际进口时仍按上述第一条的

规定确定归类。三、加工贸易保税料件及成品经批准内销的

，仍按原进口料件归类，但生产加工所产生的边角料应按内

销时的状态确定归类；出口加工区、保税区内开展的加工贸

易，其制成品或料件运往区外的，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四、

上述规定自2002年12月15日起执行，此前所征税款不予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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